
    2014年8月29日，证监会就《期货公司监督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办法》”）公开征求

意见。

    《办法》是证监会在新形势下，响应国务院简政放权的要求，贯彻监管转型的精神，落实《国务院关于进

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》（以下简称“国九条”）关于提高证券期货服务业竞争力的有关意

见，加强对期货公司的事中事后监管，提升期货公司服务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项重要举措。

    《办法》起草过程中坚持了四项原则：一是落实国务院《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》、

国九条以及我会关于“放松管制，加强监管”有关要求，调整期货公司准入条件，减少审批事项，简化审批材

料；二是明确期货公司多元化经营的方向，反映和梳理现有业务规则，加强业务引导与规范，同时为未来业务

创新预留空间；三是推动期货行业双向开放，为“引进来”和 “走出去”战略提供制度供给，提升期货行业

竞争力；四是以“两维护、一促进”为目标，加强期货公司事中事后监管。

    《办法》具体包括九个方面的内容：一是落实简政放权，减少行政审批，调整行政许可项目取消和下放相

关内容；二是降低准入门槛，扩大期货公司股东范围，优化股东条件；三是完善期货公司业务范围，并为创新

业务和牌照管理预留空间；四是适应期货公司业务多元化需要，调整完善业务规则；五是扩大对外开放，明确

期货公司引进境外股东和设立境外机构的规则，并为境外客户参与境内期货交易预留空间；六是完善监管制

度，着力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；七是鼓励期货公司组织形式创新，满足多元化发展需要；八是强化期货公司信

息披露义务，健全信息报送及公示制度；九是强化对期货公司的监管要求与法律责任，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

惩处力度。

    欢迎社会各界对《办法》提出具体的意见和建议。证监会将根据社会各界提出的意见和建议，对《办法》

修改完善后尽快发布实施。

关于就《期货公司监督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

    为贯彻落实监管转型要求，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对期货公司的监管，推进期货市场建设,我会起草了《期货

公司监督管理办法(征求意见稿）》，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。请将有关意见和建议以纸质或者电子邮件形式

于2014年9月28日前提交我会。

    联系方式：

    传真：010-88061446

    电子邮箱：jigoubu@csrc.gov.cn

    通讯地址：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19号富凯大厦中国证监会证券基金机构监管部

    邮编：100033

中国证监会

2014年8月29日

    附件1 《期货公司监督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.pdf

    附件2 《期货公司监督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起草说明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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